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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年度「水利會事業區域外農田水利設施更新改善計畫」 

嘉南農田水利會工程執行及經費支用情形查核報告 

一、計畫執行進度 

98 年度辦理 12 件工程，截至 98 年 12 月底止，11 件已完工結案，另

1 件屬 98 跨 99 年度工程，尚施工中。 

二、整體經費與補助款支用情形 

（一）經費支用情形 

1. 礁坑里排水路改善工程(第一期)，98 年度核撥 4,492,067 元，實際

執行數為 4,486,409 元，節餘 5,658 元。 

2. 知義林場下游排水路改善工程(第一期)，98 年度核撥 5,182,313 元，

實際執行數為 4,929,170 元，節餘 253,143 元。 

3. 楠西鄉埔尾段埔尾排水改善工程，98 年度核撥 1,439,205 元，實際

執行數為 1,432,237 元，節餘 6,968 元。 

4. 謝安里農田排水改善工程，98 年度核撥 1,378,426 元，實際執行數

為 1,357,179 元，節餘 21,247 元。 

5. 那拔里北勢尾農路右側農田排水改善工程，98 年度核撥 2,457,981

元，實際執行數為 2,388,748 元，節餘 69,233 元。 

6. 大社農地重劃區小排 58 改善工程，98 年度核撥 1,702,606 元，實際

執行數為 1,671,285 元，節餘 31,321 元。 

7. 知義里東側排水路工程，98 年度核撥 1,546,782 元，實際執行數為

1,498,217 元，節餘 48,565 元。 

8. 羊林里同順農路大排改善工程，98 年度核撥 1,604,882 元，實際執

行數為 1,600,288 元，節餘 4,594 元。 

9. 那拔里二王田尾農田排水改善工程，98 年度核撥 5,991,982 元，實

際執行數為 5,978,534 元，節餘 13,448 元。 

10. 崩溝溪北側農田排水改善工程，98 年度核撥 1,576,097 元，實際執

行數為 1,496,100 元，節餘 79,997 元。 

11. 楠西鄉密枝村風窗農田排水改善工程，98 年度核撥 1,600,000 元，

實際執行數為 1,599,818 元，節餘 18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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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大埤旱農田排水改善工程，98 年度核撥 3,230,695 元，實際執行數

為 3,088,696 元，節餘 141,999 元。 

（二）上述 12 件工程，經查補助經費支出用途，核與本署核定之補助內容相

符。 

三、內部控管機制 

主要係依據公共工程委員會訂頒之「公共工程標案管理系統」及「經

濟部水利署補捐助辦理灌區外水利設施維護更新計畫作業及管考要點」

相關規定按月辦理填報各工程進度並加以控管，凡有進度落後情形，均

於該系統上登錄工程落後原因，加以列管，並要求執行單位積極趕工，

限期趕上工程進度。 

四、計畫執行效益 

（一）礁坑里排水路改善工程(第一期)：排水路邊坡保護，擋土磚牆 597 平方

公尺、護坡磚 216 平方公尺、版橋 1座，受益面積 570 公頃。 

（二）知義林場下游排水路改善工程(第一期)：排水路邊坡保護，擋土磚牆

812 平方公尺、護坡磚 265 平方公尺、箱涵 1座、生態池 1 處，受益面

積 570 公頃。 

（三）楠西鄉埔尾段埔尾排水改善工程：改善水路長度 285.3 公尺、擋土牆

118.5 公尺、版橋 2 座，受益面積 149.24 公頃。 

（四）謝安里農田排水改善工程：改善水路長度 600 公尺，受益面積 12.23

公頃。 

(五) 那拔里北勢尾農路右側農田排水改善工程：改善水路長度 880 公尺、

擋土牆 98.5 公尺、版橋 19 座，受益面積 15.84 公頃。 

(六) 大社農地重劃區小排 58 改善工程：改善水路長度 440.5 公尺，受益面

積 66.12 公頃。 

(七) 知義里東側排水路工程：改善水路長度 670.3 公尺，受益面積 17.93

公頃。 

(八) 羊林里同順農路大排改善工程：改善水路長度 75 公尺，受益面積 345

公頃。 

(九) 那拔里二王田尾農田排水改善工程：改善水路長度 381 公尺、擋土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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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 公尺、箱涵 2座，受益面積 1099.85 公頃。 

(十) 崩溝溪北側農田排水改善工程：改善水路長度 302.5 公尺、水門 1 座、

箱涵 2座，受益面積 154.66 公頃。 

(十一) 楠西鄉密枝村風窗農田排水改善工程：改善水路長度 303.2 公尺、

石籠 115 公尺、擋土牆 30 公尺，受益面積 397.93 公頃。 

(十二) 大埤旱農田排水改善工程：改善水路長度 869.7 公尺、擋土牆 175

公尺，受益面積 74.79 公頃。 

五、結論 

（一） 已竣工之工程請儘速辦理決算及繳回節餘款事宜，並請善盡維護及管

理工作，以發揮其效益，若需移交地方政府管理，並請儘速辦理交接

作業。 

（二） 99 年度已核定工程請儘速辦理發包先期作業，並請依本署 99 年 1 月

27 日經水源字第 09915000570 號函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振興經

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落實節能減碳執行方案（修正本）」，考量綠

色原則辦理規設事宜。 

 

查核人員： 

會  計  室：   陳文信             

水源經營組：    黃惠欽            

查核日期：  99 年 3 月 0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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